
常熟市海虞中心卫生院保洁服务合同

编号:

签订地点:常熟市

甲方 :

乙方 :

常熟市海虞中心卫生院

苏州圣耀物、|L管呷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笠」四:型:豇甏:扛止卫生应:业iu割显笠项目 (项

目编号:JSZC-320581-JZCG-G2025-0056)采购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定义

除非另有特别解释或说明,本合同有关词语应按如下定义解释 :

1.1合同:甲 乙双方签署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合同书、附件、附录、其他文

件以及采购程序中的全部文件。

1,2甲方:购买本合同项下服务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1.3乙方:提供本合同项下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l叫 服务:提供本合同规定的乙方承担的差曼:凶型塾勤土止里逵业到亚当业笠项

目及相关工作。

1,5合同价款: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在正确地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

给乙方的价款,包含了甲方购买合同项下相关服务的一切费用。

第二条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2,1下列文件是组成本合同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

①中标通知书 ;

②招标文件 ;

③乙方的投标文件 ;

④乙方在报价过程中所作的其它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

2,2上述文件之间如果出现不一致的,以甲方文件确定的内容为准,但乙方

文件的内容对甲方更有利的,适用乙方文件。

2.3乙方文件应当符合招标文件确定的原则,如果乙方文件中的表述,形式

上符合招标文件原则,但具体内容对甲方不利、对乙方有利的,视为背离招标文

心



`

件,不予适用。

第三条 合同内容

3.1服务内容:卫生保洁服务;后勤维修服务。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3.2服务期限:自 2026年 1月 1日起 1年。

3.3乙方承诺上述服务由乙方自行完成,不转包予第三方完成。

第四条 合同价款

本合同项服务费用总金额为人民币工坚笪n~元整 (大写:△型笠氢互玖堡地

重篷当全元__)。

第五条 支付结算

按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付款方式执行。

第六条 考核办法

具体考核办法按本项目招标文件中项目需求
“五、验收及考核办法

”
执行。

第七条 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7,1甲方权利义务

7.1.1甲方权利

甲方有权随时向乙方了解服务进展,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甲方有权根据实

际履约质量和进度情况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加强管理直至提供符合约定的

服务。

7.1,2甲方义务

甲方应按时支付合同价款;为乙方履行合同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本合同约

定的其他义务。

7.2乙方权利义务

7.2,1乙方权利

乙方有权按照合同获得合同价款;乙方有权根据服务内容的需要,请求甲方

予以配合。

7.2.2除其他有关条款的约定外,乙方义务还包括 :

①乙方承诺参与采购时显示的服务能力不会减弱 ,

②乙方应安排身体健康、品性良好的服务人员为甲方提供服务。

~③乙方应保证服务人员的稳定,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变更服务人员。如经甲

方同意更换的,需保证服务人员的职称、证书内容、资历等要求不低于投标承诺
。

④乙方应当及时响应甲方的服务需求,在甲方提出派员到场服务时,应当与



甲方确定到场时间。甲方紧急服务需求时,乙方应在⒉小时内派员到场。

⑤定期组织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学习,不断提高服务人员业务技能。

⑥乙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对在工作中出现的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承担责

任,并对由于服务人员的原因导致的第三人的人身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⑦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其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人员签署用工合

同,并负责上述人员的工资和社会劳动保险、奖金、福利等费用,若发生劳动争

议均由乙方自己解决并承担所有责任,甲方无任何连带关系和责任。

⑧法规、政策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第八条 质量保证

乙方各项服务承诺指标及所采取的措施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及相应文件的承

诺予以确定。

第九条 违约责任

9.1甲方未按合同规定期限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一天向乙方偿付

欠款总额 2,上%的滞纳金,但累计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旦%;还应当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后的利率支付超期资金占用费。

9.2每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约定合同价款金额

~ln%的违约金 :

9.2.1乙方服务团队成员未经甲方同意发生变更,经甲方要求恢复后,未在

合理期限内 (5企王生日内)恢复的;

9.2.2乙方及其服务人员虚报服务内容、服务时间等,骗取甲方服务费用的;

9.2.3根据第七条乙方义务,如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提供相关服务或未能履

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的,甲方有权依据考核结果结算当期服务费金额并要求

乙方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由此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

价 10%的违约金。

9.3乙方在承担上述 9.2项中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

定的义务 (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 )。 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

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第十条 合同的解除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10.1乙方单位总体服务能力发生下降,专业技术人员减员或资质下降人数

达到 2.业的;

10.2乙方人员无故未能按约到甲方提供服务,服务期限内达到三人次的;



10,3乙方人员不能响应甲方紧急服务需求的,经甲方指出后未能改正的;

10.4因 乙方服务人员原因在服务期间给甲方造成不良影响的,服务期限内

达到三次的;

10,5乙方一年内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达到三次的,或者因为乙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损害事故,给甲方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或导
致甲方受到

行政处罚的。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

11,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战争、

动乱、洪水、地震、风暴等。

11。 2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应尽快

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原因及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等
及时通知另一方。

同时,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义务尽可能及时采取适当或必要措施
减少或消

除不可抗力的影响,因未尽本义务而造成的相关损失由其承担。

11,3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

本合同义务而使另一方蒙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11.4合 同各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是否终

止或是继续履行本合同。

第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中止

本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中止合同,除非合同的继续履行
将

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三条 合同的终止

13.1本合同因下列原因而终止 :

13.1.1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

13,1.2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

13,1.3任何一方行使解除权解除本合同;

13.1.4合同的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不宜变更、中止

的。

13.2除上述情形外,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

第十四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将其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部分或全部转让给第三方
。

第十五条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无履约保证金。



第十六条 争议解决方式

16,1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甲 乙双方

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全部争端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16.2如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起诉的,甲方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差旅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

第十七条 通知与送达

17.1甲 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需要向对方发送通知、文件、资料的,均 以下

列联系信息确定内容进行 :

17.1.1甲方联系信息 :

指定收件人 :

送达地址 :

指定电子收件方式

17.1.2乙方联系信息 :

指定收件人 :

送达地址 :

指定电子收件方式 :

17.2双方确认前述联系信息作为解决争议时接受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的送达

地址和联系方式。

17.3任何一方改变前述联系信息的,应在发生变更后的 3天内告知对方并

做好通知到达对方前可能存在的邮件的接收。如未通知的,视为没有变更。

第十八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8,1合同在双方加盖公章或双方法定 (授权)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18,2本合同一式四~份 ,以简体中文书写,甲方、乙方各执二份。

18.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 乙方 (公

法定 ( 弘  法定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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